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親聲字第91號

聲  請  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非訟代理人  張凱晴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壹拾柒萬叁仟零伍拾玖元，及自

民國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二、相對人應自民國113年8月14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成年之

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丙○○之扶養費新

臺幣壹萬陸仟捌佰陸拾伍元，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

六期喪失期限利益。

三、其餘聲請駁回。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

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

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及第4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等規定於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

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之，此觀家事事件法第79條規定即

明。本件聲請人乙○○原起訴請求裁判離婚，併請求酌定兩

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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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命相對人甲○○自民國111年3月3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

○○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

子女之扶養費新臺幣（下同）2萬元，聲請人嗣於113年4月2

4日具狀將扶養費部分之聲明變更為「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

新台幣25萬2975元及自本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相對人應自本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滿20歲之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關

於子女扶養費或家庭生活費用共新台幣16,865元整或法院所

認適當之金額，前揭定期給付如有遲誤一期履行，其後十二

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本院卷第43頁），核聲請人上開

所為請求之變更，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又兩造於114

年4月8日在本院就離婚及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部分

和解成立（本院案號：113年度婚字第185號），但雙方就請

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給付扶養費部分則未能達成協議，故就

上開部分應改依家事非訟程序審理，先予敘明。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係夫妻，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

○○（女、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雙方嗣於114年4月8日

在鈞院和解離婚成立，併約定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

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行使。相對人於婚姻存續期間之111

年3月間無故離家，對於未成年子女相關事務不加聞問，更

自111年12月間單方解除與托育中心間之托育契約，且不再

支付相關費用，導致聲請人須另覓適當之幼兒園。而相對人

自112年1月起未再負擔任何子女扶養費，爰參酌行政院主計

總處所公布之112年度臺北市平均消費數額33,730元作為丙

○○每月所需扶養費標準，且由兩造平均分擔計算，相對人

每月應負擔16,865元之扶養費，而相對人自112年1月1日起

迄113年3月31日止共計15個月期間，累計已到期未支付之扶

養費共計為252,975元，未付部分悉數由聲請人代為墊付，

聲請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及扶養請求權，請求命相

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252,975元及給付法定遲延利息，以及

命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丙○○將來之扶養費每月16,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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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丙○○年滿20歲為止等語。綜上，爰聲明：㈠相對人

應給付聲請人新台幣25萬2975元及自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相對人應自本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滿20歲之日止，按

月給付聲請人關於子女扶養費或家庭生活費用共新台幣16,8

65元整或法院所認適當之金額，前揭定期給付如有遲誤一期

履行，其後十二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三、相對人答辯略以：聲請人於婚前即有信用不良無法申請信用

卡之情事，似有不明之債務，但其向相對人宣稱債務已全部

處理完畢，相對人信以為真才與之結婚，婚後聲請人雖有穩

定工作收入，卻未負擔任何家庭生活費用，更時常向相對人

索討零用錢，且聲請人父母屢屢對相對人冷言冷語，相對人

不堪聲請人及其父母之精神壓迫才會在111年3月間搬回基隆

居所居住，期間對於家庭之支持從未中斷，但因聲請人不讓

相對人探視丙○○，卻持續要求相對人提供金錢支援，至11

1年8月間相對人不堪忍受才向聲請人提議離婚，協商期間聲

請人曾提議未成年子女由相對人扶養、其每月支付扶養費8

千元予相對人，但雙方無法就扶養費事宜達成共識，致協商

陷入僵局，相對人雖試圖將丙○○接回照顧，卻遭聲請人拒

絕，此後聲請人未主動聯繫相對人，亦未要求相對人負擔任

何扶養費用。兩造婚姻存續期間雙方多次為聲請人之財務狀

況爭吵，聲請人謊稱其婚前債務已解決，卻不願支出家庭生

活費用，隱瞞其花費支出，相對人對於聲請人已無信任，並

非相對人不願支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而係相對人不相信

聲請人之財務狀況，其是否藉由請求丙○○之扶養費以滿足

自己、父母及其前婚所生之子女丁○○之消費支出，亦為相

對人疑慮之點。再者，一般3歲幼童之日常需求主要集中在

醫療費用、尿布等日用品之支出，該些費用總額相對有限，

且現行行動支付工具、電子發票載具發達，付款必定留有相

關收據，聲請人自應提出單據佐證何以未成年子女每月需支

出33,730元。又聲請人雖援引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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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主張相對人應給付扶養費至丙○○年滿20歲為止，但

該項規定係指於112年1月1日前已獲兩造協議或已經法院判

決、已得享有至20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而言，但聲請人於

113年4月24日始訴請離婚，顯然不符上開規定，故本件聲請

人僅得請求相對人扶養未成年子女至18歲甚明。而聲請人於

協議離婚時提議由相對人扶養未成年子女時，其每月支付8

千元之扶養費，可知聲請人自行推估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每月

約1萬6千元，但其如今卻要求相對人負擔近2倍之扶養費

用，相對人實無法接受。況聲請人於接受社工訪視時自認其

每月花費於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約1萬元，其自認之實際支

出數字與其主張代墊扶養費落差極大，實難認定其餘主張代

墊扶養費為真正，本件自應以每月1萬元作為子女扶養費之

標準。另相對人自112年1月迄今，持續負擔未成年子女之健

保費用每月1,036元，可見未成年子女自112年1月至113年3

月止每月生活及扶養費合計為11,036元，而健保費用應由父

母平均分擔，相對人自112年1月起每月既為聲請人代墊518

元之健保費用，此部分應與聲請人主張之代墊扶養費抵銷，

依此計算聲請人得請求之代墊扶養費用應為67,230元。此

外，相對人月薪約6萬4千元，扣除每月所應繳納之勞、健

保、房屋貸款每月1萬8千元、信用貸款每月2萬6千元、車貸

每月1萬6千元，幾乎無餘裕可供生活支用，實際經濟狀況不

如聲請人有財務上之彈性，而相對人於112年度薪資收入雖

為945,620元，但其中本薪佔768,000元，其餘部分則係公司

依據公司於該年度營業狀況及員工個人表現發放之獎金，獎

金並非固定收入且具有不確定性，無法作為相對人穩定之經

濟來源，況相對人目前所負擔之信用貸款，亦係相對人於婚

姻存續期間為支應家庭生活費用所不得不負擔，以相對人之

資力顯無法負擔112年度臺北市每人月消費支出數額之消費

水平，如強命相對人給付該等數額之扶養費，恐致相對人無

法維持基本生活，請求鈞院審酌相對人實際經濟能力及負債

狀況，並考量未成年子女實際花費大約1萬元等情況，依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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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臺北市每人每用最低生活費19,013元作為本件酌定扶養

費之基礎等語。爰聲明：聲請人之聲請駁回。

四、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

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

響；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

力分擔義務。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

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084條第2項、

第1115條第3項、第1116條之2、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文。次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父母之一方若為扶養未成

年子女所給付之扶養費用，如逾其原應負擔之部分，則他方

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自可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

係，請求他方返還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蓋父母對其未成年

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易言之，父

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監護權誰屬而受影響，故

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有扶養義務，且父母對於未成

年子女所提供之扶養義務係整體合一，應依父母各自之經濟

能力、身分及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對於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

務，故父母應依各自資力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再

者，父母之一方若為扶養未成年子女所給付之扶養費用，如

逾其原應負擔之部分，則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

益，自可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他方返還其應分擔之

扶養費用。末按，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

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

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

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

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

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

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

項亦有明文。經查：

（一）聲請人主張兩造原係夫妻，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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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兩造於婚姻存續期間之1

11年3月間分居，丙○○於分居期間均與聲請人同住，雙

方嗣於114年4月8日在本院和解離婚成立，並約定未成年

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戶籍謄本、本院113年度婚字

第185號和解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3、212至213

頁），自堪信為真正。是相對人雖未擔任親權行使人，依

照上開規定，對於丙○○仍負有扶養義務，故本院自得依

聲請人之請求，命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丙○○至成年為

止之扶養費，並依未成年子女丙○○之實際需要及兩造之

經濟能力與身分酌定適當之金額。

（二）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3年3月31日為止

之期間均未負擔丙○○之扶養費等情。相對人並不爭執其

於上開期間未給付子女扶養費予聲請人之事實，惟以：伊

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4年3月31日止之期間每月均有負擔

丙○○之健保費用1,036元，本件聲請人並未提出任何單

據佐證丙○○每月所需扶養費為33,730元，且聲請人於社

工訪視時自認未成年子女丙○○每月支出之生活費約為1

萬元，本件應以每月1萬元作為上揭期間聲請人代墊丙○

○扶養費計算上之基礎等語置辯。並提出相對人公司網站

薪資明細頁面為證。查未成年子女丙○○於上揭期間均與

聲請人同住在臺北市地區、由聲請人照顧，則聲請人必為

丙○○支出相當之扶養費，惟因扶養子女而支出費用之項

目甚為瑣碎，依常情大多未能完全蒐集或留存單據憑證，

如強令聲請人一一檢附單據憑證，始能據以核算，事實上

即有舉證困難，更與父母扶養子女之本意不符，且依一般

經驗法則，丙○○現年為4歲，尚未能獨立自主，生活上

仍需仰賴同住家人照料，並有食衣住行育樂等基本生活需

求，聲請人既與丙○○同住，則其確實有支出扶養費用，

當屬無疑。而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

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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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衡以未成

年子女之扶養費用雖非損害，但其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

顯有重大困難之性質與損害相同，故認應類推適用該條項

規定，由本院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始屬

公允，先予敘明。

（三）聲請人固請求援引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臺灣地區家庭

收支調查報告，其中關於臺北市地區112年度平均每人月

消費支出數額33,730元作為本件丙○○扶養費之參考依

據，並認為相對人應負擔每月16,865元之扶養費云云。然

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之財產所得資料結果，聲請人於110

至112年度之收入各為581,430元、554,281元、561,183

元，名下查無財產資料，相對人於110至112年度之收入1,

052,722、984,204元、956,757元，名下財產有不動產2

筆、車輛2筆、投資1筆，財產總額為689,995元，有稅務T

-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8至16

1頁），且聲請人到庭自陳：我在當品管工程師，1個月薪

水3萬5等語；相對人則稱：我是技術支援工程師，1個月

薪水6萬到6萬4等語（均見本院卷第130至130頁筆錄）。

則聲請人每月薪資僅3萬5千元，以聲請人須扶養自身、丙

○○及前婚姻所生子女丁○○之情事，以聲請人收入狀況

顯難以供應丙○○該等消費水準之扶養費，自應予以適當

之酌減。爰參酌衛生福利部公布之112至113年度臺北市每

月最低生活費用分別為19,013元、19,649元，認聲請人於

此期間每月所能提供丙○○之扶養費用應以每月2萬元計

算為適當。

（四）相對人雖辯稱月薪約6萬4千元，扣除每月所應繳納之勞、

健保、房屋貸款每月1萬8千元、信用貸款每月2萬6千元、

車貸每月1萬6千元，幾乎無餘裕可供生活支用，實際經濟

狀況不如聲請人有財務上之彈性云云。然相對人空言主張

上情，俱未舉證以實其說，所稱已難遽信。又縱令相對人

主張其有上揭貸款債務之情事屬實，相對人名下尚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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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車輛及投資等財產可供其償還債務，以相對人之收入

及財產狀況綜核研判，相對人之經濟狀況仍然優於聲請人

無誤，則本院審酌上情，復參酌聲請人自112年1月1日起

至113年3月31日均擔任丙○○之主要照顧者，因此所支出

之心力非不得評價為扶養費之一部分，本院因認聲請人與

相對人於上開期間應以1比2之比例分擔為適當，依此計

算，相對人上開期間每月應負擔之扶養費為13,333元（2

0,000×2/3＝13,333.33，元以下四捨五入），又聲請人既

不爭執相對人自112年1月起至114年3月止共計26個月之期

間負擔未成年子女之全民健康保險費用每月1,036元之事

實（本院卷第210頁），上開由相對人繳納之全民健康保

險費用自應予以扣除，據此計算，相對人應到期未給付之

扶養費為173,059元（計算式：13,333×15-1,036×26＝17

3,059】，該部分扶養費既由聲請人代為支出，即係無法

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聲請人支出超逾其法律上應分

擔之子女扶養費而受有損害，是聲請人本於不當得利之法

律關係，請求相對人返還其於上開期間代墊之扶養費173,

059元，及自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14日起

（本院卷第74頁之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

項所示；逾此範圍部分，尚乏憑據，礙難准許，應予駁

回。

（五）承前述，聲請人主張本件應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

臺北市地區112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數額33,730元，

命相對人按月給付16,865元。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11

2年度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所載，以聲請人所住居之臺北市

地區為基準，平均每人每月之消費性支出金額為33,730

元；該年度每戶家庭平均所得收入為1,751,823元，而前

開財產所得資料所示，兩造於112年度之年收入合計為1,5

17,940元（計算式：561,183＋956,757＝1,517,940），

顯然未達前開家庭所得收入平均數額，堪認以其二人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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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無法負擔上開平均消費支出之生活水平，自不宜逕以上

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金額作為計算基礎，而應予適當之

酌減。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及經濟能力、未成年子女丙○

○之需要，並加計通貨膨脹因素及考量兩造未來所能取得

之收入當逐年增加，因認丙○○每月所需扶養費以30,000

元計算為適當，且聲請人與相對人仍應以1比2之比例分擔

丙○○之扶養費為公允，據此計算，相對人每月應負擔之

扶養費應為20,000元（30,000×2/3＝20,000）。至相對人

雖辯稱：如命其給付每月16,865元之扶養費，恐致相對人

無法維持基本生活云云。惟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依

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與義務，所

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固包括扶養在內，惟此與父母

依同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對於成年之子女（直系血親卑

親屬）所負之扶養義務，並不相同。前者為生活保持義

務，並無須斟酌扶養者之扶養能力，身為扶養義務之父母

雖無餘力，亦應犧牲自己原有生活程度而扶養子女。後者

為生活扶助義務，其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

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此觀同法第

1119條規定即明（最高法院107年度台簡抗字第148號裁定

意旨參照）。相對人所辯縱令屬實，揆諸前揭說明，亦應

犧牲自己原有生活程度而扶養子女，故相對人上開所辯，

尚難採取。從而聲請人請求命相對人自113年8月14日起至

丙○○成年為止，按月於每月15日給付扶養費16,865元，

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另為確保丙○○受扶養之權利以維

持基本生活不致陷於匱乏，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

準用同法第100條第2、4項之規定，酌定相對人對於丙○

○之扶養義務如一期逾期不履行時，其後之六期均喪失期

限利益。　

（六）又110年1月13日修正公布民法第12條關於「滿18歲為成

年」之規定，自112年1月1日施行。於112年1月1日前滿18

歲而於同日未滿20歲者，自同日起為成年；於112年1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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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未滿20歲者，於同日前依法令、行政處分、法院裁判或

契約已得享有至20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自同日起，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仍得繼續享有該權利或利益至20歲，亦

為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第2項、第3項所明定。準此，

本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夫妻兩願離婚或經裁判離婚，

基於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有關扶養費之裁判應按月

支付至子女成年時，而法院裁判時之民法成年年齡為20歲

者，其子女之權利不因此次修正調降為18歲而受影響，仍

得請求給付扶養費至20歲（立法理由參照）(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簡抗字第58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聲請人於113

年2月27日訴請離婚，並請求酌定親權及命相對人給付未

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本院卷第7頁），而聲請人提

出本件聲請前，民法已修正施行為滿18歲為成年，參酌前

開立法說明，難認為子女已經依法令、行政處分、法院裁

判或契約已得享有至20歲之權利或利益，聲請人執此主張

自難憑採。本件本院裁判時自應適用修正後民法第12條之

規定，以未成年子女年滿18歲為其成年之日，併此指

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家事第二庭法　官　林妙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苡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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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親聲字第91號
聲  請  人  乙○○  


相  對  人  甲○○  




非訟代理人  張凱晴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壹拾柒萬叁仟零伍拾玖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相對人應自民國113年8月14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丙○○之扶養費新臺幣壹萬陸仟捌佰陸拾伍元，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六期喪失期限利益。
三、其餘聲請駁回。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及第42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等規定於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之，此觀家事事件法第79條規定即明。本件聲請人乙○○原起訴請求裁判離婚，併請求酌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以及命相對人甲○○自民國111年3月3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新臺幣（下同）2萬元，聲請人嗣於113年4月24日具狀將扶養費部分之聲明變更為「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台幣25萬2975元及自本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相對人應自本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滿20歲之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子女扶養費或家庭生活費用共新台幣16,865元整或法院所認適當之金額，前揭定期給付如有遲誤一期履行，其後十二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本院卷第43頁），核聲請人上開所為請求之變更，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又兩造於114年4月8日在本院就離婚及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部分和解成立（本院案號：113年度婚字第185號），但雙方就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給付扶養費部分則未能達成協議，故就上開部分應改依家事非訟程序審理，先予敘明。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係夫妻，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女、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雙方嗣於114年4月8日在鈞院和解離婚成立，併約定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行使。相對人於婚姻存續期間之111年3月間無故離家，對於未成年子女相關事務不加聞問，更自111年12月間單方解除與托育中心間之托育契約，且不再支付相關費用，導致聲請人須另覓適當之幼兒園。而相對人自112年1月起未再負擔任何子女扶養費，爰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112年度臺北市平均消費數額33,730元作為丙○○每月所需扶養費標準，且由兩造平均分擔計算，相對人每月應負擔16,865元之扶養費，而相對人自112年1月1日起迄113年3月31日止共計15個月期間，累計已到期未支付之扶養費共計為252,975元，未付部分悉數由聲請人代為墊付，聲請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及扶養請求權，請求命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252,975元及給付法定遲延利息，以及命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丙○○將來之扶養費每月16,865元，至丙○○年滿20歲為止等語。綜上，爰聲明：㈠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台幣25萬2975元及自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相對人應自本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滿20歲之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子女扶養費或家庭生活費用共新台幣16,865元整或法院所認適當之金額，前揭定期給付如有遲誤一期履行，其後十二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三、相對人答辯略以：聲請人於婚前即有信用不良無法申請信用卡之情事，似有不明之債務，但其向相對人宣稱債務已全部處理完畢，相對人信以為真才與之結婚，婚後聲請人雖有穩定工作收入，卻未負擔任何家庭生活費用，更時常向相對人索討零用錢，且聲請人父母屢屢對相對人冷言冷語，相對人不堪聲請人及其父母之精神壓迫才會在111年3月間搬回基隆居所居住，期間對於家庭之支持從未中斷，但因聲請人不讓相對人探視丙○○，卻持續要求相對人提供金錢支援，至111年8月間相對人不堪忍受才向聲請人提議離婚，協商期間聲請人曾提議未成年子女由相對人扶養、其每月支付扶養費8千元予相對人，但雙方無法就扶養費事宜達成共識，致協商陷入僵局，相對人雖試圖將丙○○接回照顧，卻遭聲請人拒絕，此後聲請人未主動聯繫相對人，亦未要求相對人負擔任何扶養費用。兩造婚姻存續期間雙方多次為聲請人之財務狀況爭吵，聲請人謊稱其婚前債務已解決，卻不願支出家庭生活費用，隱瞞其花費支出，相對人對於聲請人已無信任，並非相對人不願支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而係相對人不相信聲請人之財務狀況，其是否藉由請求丙○○之扶養費以滿足自己、父母及其前婚所生之子女丁○○之消費支出，亦為相對人疑慮之點。再者，一般3歲幼童之日常需求主要集中在醫療費用、尿布等日用品之支出，該些費用總額相對有限，且現行行動支付工具、電子發票載具發達，付款必定留有相關收據，聲請人自應提出單據佐證何以未成年子女每月需支出33,730元。又聲請人雖援引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第3項規定主張相對人應給付扶養費至丙○○年滿20歲為止，但該項規定係指於112年1月1日前已獲兩造協議或已經法院判決、已得享有至20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而言，但聲請人於113年4月24日始訴請離婚，顯然不符上開規定，故本件聲請人僅得請求相對人扶養未成年子女至18歲甚明。而聲請人於協議離婚時提議由相對人扶養未成年子女時，其每月支付8千元之扶養費，可知聲請人自行推估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每月約1萬6千元，但其如今卻要求相對人負擔近2倍之扶養費用，相對人實無法接受。況聲請人於接受社工訪視時自認其每月花費於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約1萬元，其自認之實際支出數字與其主張代墊扶養費落差極大，實難認定其餘主張代墊扶養費為真正，本件自應以每月1萬元作為子女扶養費之標準。另相對人自112年1月迄今，持續負擔未成年子女之健保費用每月1,036元，可見未成年子女自112年1月至113年3月止每月生活及扶養費合計為11,036元，而健保費用應由父母平均分擔，相對人自112年1月起每月既為聲請人代墊518元之健保費用，此部分應與聲請人主張之代墊扶養費抵銷，依此計算聲請人得請求之代墊扶養費用應為67,230元。此外，相對人月薪約6萬4千元，扣除每月所應繳納之勞、健保、房屋貸款每月1萬8千元、信用貸款每月2萬6千元、車貸每月1萬6千元，幾乎無餘裕可供生活支用，實際經濟狀況不如聲請人有財務上之彈性，而相對人於112年度薪資收入雖為945,620元，但其中本薪佔768,000元，其餘部分則係公司依據公司於該年度營業狀況及員工個人表現發放之獎金，獎金並非固定收入且具有不確定性，無法作為相對人穩定之經濟來源，況相對人目前所負擔之信用貸款，亦係相對人於婚姻存續期間為支應家庭生活費用所不得不負擔，以相對人之資力顯無法負擔112年度臺北市每人月消費支出數額之消費水平，如強命相對人給付該等數額之扶養費，恐致相對人無法維持基本生活，請求鈞院審酌相對人實際經濟能力及負債狀況，並考量未成年子女實際花費大約1萬元等情況，依112年度臺北市每人每用最低生活費19,013元作為本件酌定扶養費之基礎等語。爰聲明：聲請人之聲請駁回。
四、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5條第3項、第1116條之2、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父母之一方若為扶養未成年子女所給付之扶養費用，如逾其原應負擔之部分，則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自可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他方返還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蓋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易言之，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監護權誰屬而受影響，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有扶養義務，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所提供之扶養義務係整體合一，應依父母各自之經濟能力、身分及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對於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故父母應依各自資力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再者，父母之一方若為扶養未成年子女所給付之扶養費用，如逾其原應負擔之部分，則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自可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他方返還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末按，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亦有明文。經查：
（一）聲請人主張兩造原係夫妻，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丙○○（女、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兩造於婚姻存續期間之111年3月間分居，丙○○於分居期間均與聲請人同住，雙方嗣於114年4月8日在本院和解離婚成立，並約定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戶籍謄本、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85號和解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3、212至213頁），自堪信為真正。是相對人雖未擔任親權行使人，依照上開規定，對於丙○○仍負有扶養義務，故本院自得依聲請人之請求，命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丙○○至成年為止之扶養費，並依未成年子女丙○○之實際需要及兩造之經濟能力與身分酌定適當之金額。
（二）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3年3月31日為止之期間均未負擔丙○○之扶養費等情。相對人並不爭執其於上開期間未給付子女扶養費予聲請人之事實，惟以：伊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4年3月31日止之期間每月均有負擔丙○○之健保費用1,036元，本件聲請人並未提出任何單據佐證丙○○每月所需扶養費為33,730元，且聲請人於社工訪視時自認未成年子女丙○○每月支出之生活費約為1萬元，本件應以每月1萬元作為上揭期間聲請人代墊丙○○扶養費計算上之基礎等語置辯。並提出相對人公司網站薪資明細頁面為證。查未成年子女丙○○於上揭期間均與聲請人同住在臺北市地區、由聲請人照顧，則聲請人必為丙○○支出相當之扶養費，惟因扶養子女而支出費用之項目甚為瑣碎，依常情大多未能完全蒐集或留存單據憑證，如強令聲請人一一檢附單據憑證，始能據以核算，事實上即有舉證困難，更與父母扶養子女之本意不符，且依一般經驗法則，丙○○現年為4歲，尚未能獨立自主，生活上仍需仰賴同住家人照料，並有食衣住行育樂等基本生活需求，聲請人既與丙○○同住，則其確實有支出扶養費用，當屬無疑。而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衡以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雖非損害，但其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性質與損害相同，故認應類推適用該條項規定，由本院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始屬公允，先予敘明。
（三）聲請人固請求援引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其中關於臺北市地區112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數額33,730元作為本件丙○○扶養費之參考依據，並認為相對人應負擔每月16,865元之扶養費云云。然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之財產所得資料結果，聲請人於110至112年度之收入各為581,430元、554,281元、561,183元，名下查無財產資料，相對人於110至112年度之收入1,052,722、984,204元、956,757元，名下財產有不動產2筆、車輛2筆、投資1筆，財產總額為689,995元，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8至161頁），且聲請人到庭自陳：我在當品管工程師，1個月薪水3萬5等語；相對人則稱：我是技術支援工程師，1個月薪水6萬到6萬4等語（均見本院卷第130至130頁筆錄）。則聲請人每月薪資僅3萬5千元，以聲請人須扶養自身、丙○○及前婚姻所生子女丁○○之情事，以聲請人收入狀況顯難以供應丙○○該等消費水準之扶養費，自應予以適當之酌減。爰參酌衛生福利部公布之112至113年度臺北市每月最低生活費用分別為19,013元、19,649元，認聲請人於此期間每月所能提供丙○○之扶養費用應以每月2萬元計算為適當。
（四）相對人雖辯稱月薪約6萬4千元，扣除每月所應繳納之勞、健保、房屋貸款每月1萬8千元、信用貸款每月2萬6千元、車貸每月1萬6千元，幾乎無餘裕可供生活支用，實際經濟狀況不如聲請人有財務上之彈性云云。然相對人空言主張上情，俱未舉證以實其說，所稱已難遽信。又縱令相對人主張其有上揭貸款債務之情事屬實，相對人名下尚有房屋、車輛及投資等財產可供其償還債務，以相對人之收入及財產狀況綜核研判，相對人之經濟狀況仍然優於聲請人無誤，則本院審酌上情，復參酌聲請人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3年3月31日均擔任丙○○之主要照顧者，因此所支出之心力非不得評價為扶養費之一部分，本院因認聲請人與相對人於上開期間應以1比2之比例分擔為適當，依此計算，相對人上開期間每月應負擔之扶養費為13,333元（20,000×2/3＝13,333.33，元以下四捨五入），又聲請人既不爭執相對人自112年1月起至114年3月止共計26個月之期間負擔未成年子女之全民健康保險費用每月1,036元之事實（本院卷第210頁），上開由相對人繳納之全民健康保險費用自應予以扣除，據此計算，相對人應到期未給付之扶養費為173,059元（計算式：13,333×15-1,036×26＝173,059】，該部分扶養費既由聲請人代為支出，即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聲請人支出超逾其法律上應分擔之子女扶養費而受有損害，是聲請人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返還其於上開期間代墊之扶養費173,059元，及自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14日起（本院卷第74頁之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逾此範圍部分，尚乏憑據，礙難准許，應予駁回。
（五）承前述，聲請人主張本件應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臺北市地區112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數額33,730元，命相對人按月給付16,865元。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112年度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所載，以聲請人所住居之臺北市地區為基準，平均每人每月之消費性支出金額為33,730元；該年度每戶家庭平均所得收入為1,751,823元，而前開財產所得資料所示，兩造於112年度之年收入合計為1,517,940元（計算式：561,183＋956,757＝1,517,940），顯然未達前開家庭所得收入平均數額，堪認以其二人之所得無法負擔上開平均消費支出之生活水平，自不宜逕以上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金額作為計算基礎，而應予適當之酌減。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及經濟能力、未成年子女丙○○之需要，並加計通貨膨脹因素及考量兩造未來所能取得之收入當逐年增加，因認丙○○每月所需扶養費以30,000元計算為適當，且聲請人與相對人仍應以1比2之比例分擔丙○○之扶養費為公允，據此計算，相對人每月應負擔之扶養費應為20,000元（30,000×2/3＝20,000）。至相對人雖辯稱：如命其給付每月16,865元之扶養費，恐致相對人無法維持基本生活云云。惟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依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與義務，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固包括扶養在內，惟此與父母依同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對於成年之子女（直系血親卑親屬）所負之扶養義務，並不相同。前者為生活保持義務，並無須斟酌扶養者之扶養能力，身為扶養義務之父母雖無餘力，亦應犧牲自己原有生活程度而扶養子女。後者為生活扶助義務，其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此觀同法第1119條規定即明（最高法院107年度台簡抗字第148號裁定意旨參照）。相對人所辯縱令屬實，揆諸前揭說明，亦應犧牲自己原有生活程度而扶養子女，故相對人上開所辯，尚難採取。從而聲請人請求命相對人自113年8月14日起至丙○○成年為止，按月於每月15日給付扶養費16,865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另為確保丙○○受扶養之權利以維持基本生活不致陷於匱乏，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2、4項之規定，酌定相對人對於丙○○之扶養義務如一期逾期不履行時，其後之六期均喪失期限利益。　
（六）又110年1月13日修正公布民法第12條關於「滿18歲為成年」之規定，自112年1月1日施行。於112年1月1日前滿18歲而於同日未滿20歲者，自同日起為成年；於112年1月1日未滿20歲者，於同日前依法令、行政處分、法院裁判或契約已得享有至20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自同日起，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仍得繼續享有該權利或利益至20歲，亦為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第2項、第3項所明定。準此，本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夫妻兩願離婚或經裁判離婚，基於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有關扶養費之裁判應按月支付至子女成年時，而法院裁判時之民法成年年齡為20歲者，其子女之權利不因此次修正調降為18歲而受影響，仍得請求給付扶養費至20歲（立法理由參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簡抗字第58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聲請人於113年2月27日訴請離婚，並請求酌定親權及命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本院卷第7頁），而聲請人提出本件聲請前，民法已修正施行為滿18歲為成年，參酌前開立法說明，難認為子女已經依法令、行政處分、法院裁判或契約已得享有至20歲之權利或利益，聲請人執此主張自難憑採。本件本院裁判時自應適用修正後民法第12條之規定，以未成年子女年滿18歲為其成年之日，併此指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家事第二庭法　官　林妙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苡瑄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親聲字第91號

聲  請  人  乙○○  



相  對  人  甲○○  





非訟代理人  張凱晴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壹拾柒萬叁仟零伍拾玖元，及自

    民國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二、相對人應自民國113年8月14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成年之日

    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丙○○之扶養費新臺幣

    壹萬陸仟捌佰陸拾伍元，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六期

    喪失期限利益。

三、其餘聲請駁回。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

    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

    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及第4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等規定於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更

    、追加或反聲請準用之，此觀家事事件法第79條規定即明。

    本件聲請人乙○○原起訴請求裁判離婚，併請求酌定兩造所生

    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以及命相

    對人甲○○自民國111年3月3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成年之日

    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

    新臺幣（下同）2萬元，聲請人嗣於113年4月24日具狀將扶

    養費部分之聲明變更為「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台幣25萬29

    75元及自本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相對人應自本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未成年

    子女丙○○滿20歲之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子女扶養費或

    家庭生活費用共新台幣16,865元整或法院所認適當之金額，

    前揭定期給付如有遲誤一期履行，其後十二期之給付視為亦

    已到期」（本院卷第43頁），核聲請人上開所為請求之變更

    ，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又兩造於114年4月8日在本院

    就離婚及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部分和解成立（本院

    案號：113年度婚字第185號），但雙方就請求返還代墊扶養

    費、給付扶養費部分則未能達成協議，故就上開部分應改依

    家事非訟程序審理，先予敘明。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係夫妻，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

    ○○（女、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雙方嗣於114年4月8日在

    鈞院和解離婚成立，併約定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

    負擔由聲請人單獨行使。相對人於婚姻存續期間之111年3月

    間無故離家，對於未成年子女相關事務不加聞問，更自111

    年12月間單方解除與托育中心間之托育契約，且不再支付相

    關費用，導致聲請人須另覓適當之幼兒園。而相對人自112

    年1月起未再負擔任何子女扶養費，爰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

    所公布之112年度臺北市平均消費數額33,730元作為丙○○每

    月所需扶養費標準，且由兩造平均分擔計算，相對人每月應

    負擔16,865元之扶養費，而相對人自112年1月1日起迄113年

    3月31日止共計15個月期間，累計已到期未支付之扶養費共

    計為252,975元，未付部分悉數由聲請人代為墊付，聲請人

    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及扶養請求權，請求命相對人返

    還代墊扶養費252,975元及給付法定遲延利息，以及命相對

    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丙○○將來之扶養費每月16,865元，至丙○○

    年滿20歲為止等語。綜上，爰聲明：㈠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

    新台幣25萬2975元及自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相對人應自本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滿20歲之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關

    於子女扶養費或家庭生活費用共新台幣16,865元整或法院所

    認適當之金額，前揭定期給付如有遲誤一期履行，其後十二

    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三、相對人答辯略以：聲請人於婚前即有信用不良無法申請信用

    卡之情事，似有不明之債務，但其向相對人宣稱債務已全部

    處理完畢，相對人信以為真才與之結婚，婚後聲請人雖有穩

    定工作收入，卻未負擔任何家庭生活費用，更時常向相對人

    索討零用錢，且聲請人父母屢屢對相對人冷言冷語，相對人

    不堪聲請人及其父母之精神壓迫才會在111年3月間搬回基隆

    居所居住，期間對於家庭之支持從未中斷，但因聲請人不讓

    相對人探視丙○○，卻持續要求相對人提供金錢支援，至111

    年8月間相對人不堪忍受才向聲請人提議離婚，協商期間聲

    請人曾提議未成年子女由相對人扶養、其每月支付扶養費8

    千元予相對人，但雙方無法就扶養費事宜達成共識，致協商

    陷入僵局，相對人雖試圖將丙○○接回照顧，卻遭聲請人拒絕

    ，此後聲請人未主動聯繫相對人，亦未要求相對人負擔任何

    扶養費用。兩造婚姻存續期間雙方多次為聲請人之財務狀況

    爭吵，聲請人謊稱其婚前債務已解決，卻不願支出家庭生活

    費用，隱瞞其花費支出，相對人對於聲請人已無信任，並非

    相對人不願支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而係相對人不相信聲

    請人之財務狀況，其是否藉由請求丙○○之扶養費以滿足自己

    、父母及其前婚所生之子女丁○○之消費支出，亦為相對人疑

    慮之點。再者，一般3歲幼童之日常需求主要集中在醫療費

    用、尿布等日用品之支出，該些費用總額相對有限，且現行

    行動支付工具、電子發票載具發達，付款必定留有相關收據

    ，聲請人自應提出單據佐證何以未成年子女每月需支出33,7

    30元。又聲請人雖援引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第3項規定

    主張相對人應給付扶養費至丙○○年滿20歲為止，但該項規定

    係指於112年1月1日前已獲兩造協議或已經法院判決、已得

    享有至20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而言，但聲請人於113年4月

    24日始訴請離婚，顯然不符上開規定，故本件聲請人僅得請

    求相對人扶養未成年子女至18歲甚明。而聲請人於協議離婚

    時提議由相對人扶養未成年子女時，其每月支付8千元之扶

    養費，可知聲請人自行推估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每月約1萬6千

    元，但其如今卻要求相對人負擔近2倍之扶養費用，相對人

    實無法接受。況聲請人於接受社工訪視時自認其每月花費於

    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約1萬元，其自認之實際支出數字與其

    主張代墊扶養費落差極大，實難認定其餘主張代墊扶養費為

    真正，本件自應以每月1萬元作為子女扶養費之標準。另相

    對人自112年1月迄今，持續負擔未成年子女之健保費用每月

    1,036元，可見未成年子女自112年1月至113年3月止每月生

    活及扶養費合計為11,036元，而健保費用應由父母平均分擔

    ，相對人自112年1月起每月既為聲請人代墊518元之健保費

    用，此部分應與聲請人主張之代墊扶養費抵銷，依此計算聲

    請人得請求之代墊扶養費用應為67,230元。此外，相對人月

    薪約6萬4千元，扣除每月所應繳納之勞、健保、房屋貸款每

    月1萬8千元、信用貸款每月2萬6千元、車貸每月1萬6千元，

    幾乎無餘裕可供生活支用，實際經濟狀況不如聲請人有財務

    上之彈性，而相對人於112年度薪資收入雖為945,620元，但

    其中本薪佔768,000元，其餘部分則係公司依據公司於該年

    度營業狀況及員工個人表現發放之獎金，獎金並非固定收入

    且具有不確定性，無法作為相對人穩定之經濟來源，況相對

    人目前所負擔之信用貸款，亦係相對人於婚姻存續期間為支

    應家庭生活費用所不得不負擔，以相對人之資力顯無法負擔

    112年度臺北市每人月消費支出數額之消費水平，如強命相

    對人給付該等數額之扶養費，恐致相對人無法維持基本生活

    ，請求鈞院審酌相對人實際經濟能力及負債狀況，並考量未

    成年子女實際花費大約1萬元等情況，依112年度臺北市每人

    每用最低生活費19,013元作為本件酌定扶養費之基礎等語。

    爰聲明：聲請人之聲請駁回。

四、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

    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

    ；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

    分擔義務。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

    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

    115條第3項、第1116條之2、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

    ，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父母之一方若為扶養未成年

    子女所給付之扶養費用，如逾其原應負擔之部分，則他方係

    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自可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請求他方返還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蓋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

    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易言之，父母對

    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監護權誰屬而受影響，故未與

    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有扶養義務，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

    女所提供之扶養義務係整體合一，應依父母各自之經濟能力

    、身分及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對於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

    故父母應依各自資力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再者，父

    母之一方若為扶養未成年子女所給付之扶養費用，如逾其原

    應負擔之部分，則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自可

    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他方返還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

    。末按，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

    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

    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

    、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

    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

    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

    金額之二分之一。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亦有明文

    。經查：

（一）聲請人主張兩造原係夫妻，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丙○○（女

      、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兩造於婚姻存續期間之111年

      3月間分居，丙○○於分居期間均與聲請人同住，雙方嗣於1

      14年4月8日在本院和解離婚成立，並約定未成年子女丙○○

      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等情，為兩造所

      不爭執，並有戶籍謄本、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85號和解筆

      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3、212至213頁），自堪信為真正

      。是相對人雖未擔任親權行使人，依照上開規定，對於丙

      ○○仍負有扶養義務，故本院自得依聲請人之請求，命相對

      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丙○○至成年為止之扶養費，並依未成年

      子女丙○○之實際需要及兩造之經濟能力與身分酌定適當之

      金額。

（二）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3年3月31日為止

      之期間均未負擔丙○○之扶養費等情。相對人並不爭執其於

      上開期間未給付子女扶養費予聲請人之事實，惟以：伊自

      112年1月1日起至114年3月31日止之期間每月均有負擔丙○

      ○之健保費用1,036元，本件聲請人並未提出任何單據佐證

      丙○○每月所需扶養費為33,730元，且聲請人於社工訪視時

      自認未成年子女丙○○每月支出之生活費約為1萬元，本件

      應以每月1萬元作為上揭期間聲請人代墊丙○○扶養費計算

      上之基礎等語置辯。並提出相對人公司網站薪資明細頁面

      為證。查未成年子女丙○○於上揭期間均與聲請人同住在臺

      北市地區、由聲請人照顧，則聲請人必為丙○○支出相當之

      扶養費，惟因扶養子女而支出費用之項目甚為瑣碎，依常

      情大多未能完全蒐集或留存單據憑證，如強令聲請人一一

      檢附單據憑證，始能據以核算，事實上即有舉證困難，更

      與父母扶養子女之本意不符，且依一般經驗法則，丙○○現

      年為4歲，尚未能獨立自主，生活上仍需仰賴同住家人照

      料，並有食衣住行育樂等基本生活需求，聲請人既與丙○○

      同住，則其確實有支出扶養費用，當屬無疑。而當事人已

      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

      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

      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衡以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雖非

      損害，但其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性質與

      損害相同，故認應類推適用該條項規定，由本院審酌一切

      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始屬公允，先予敘明。

（三）聲請人固請求援引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臺灣地區家庭

      收支調查報告，其中關於臺北市地區112年度平均每人月

      消費支出數額33,730元作為本件丙○○扶養費之參考依據，

      並認為相對人應負擔每月16,865元之扶養費云云。然本院

      依職權調取兩造之財產所得資料結果，聲請人於110至112

      年度之收入各為581,430元、554,281元、561,183元，名

      下查無財產資料，相對人於110至112年度之收入1,052,72

      2、984,204元、956,757元，名下財產有不動產2筆、車輛

      2筆、投資1筆，財產總額為689,995元，有稅務T-Road資

      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8至161頁），

      且聲請人到庭自陳：我在當品管工程師，1個月薪水3萬5

      等語；相對人則稱：我是技術支援工程師，1個月薪水6萬

      到6萬4等語（均見本院卷第130至130頁筆錄）。則聲請人

      每月薪資僅3萬5千元，以聲請人須扶養自身、丙○○及前婚

      姻所生子女丁○○之情事，以聲請人收入狀況顯難以供應丙

      ○○該等消費水準之扶養費，自應予以適當之酌減。爰參酌

      衛生福利部公布之112至113年度臺北市每月最低生活費用

      分別為19,013元、19,649元，認聲請人於此期間每月所能

      提供丙○○之扶養費用應以每月2萬元計算為適當。

（四）相對人雖辯稱月薪約6萬4千元，扣除每月所應繳納之勞、

      健保、房屋貸款每月1萬8千元、信用貸款每月2萬6千元、

      車貸每月1萬6千元，幾乎無餘裕可供生活支用，實際經濟

      狀況不如聲請人有財務上之彈性云云。然相對人空言主張

      上情，俱未舉證以實其說，所稱已難遽信。又縱令相對人

      主張其有上揭貸款債務之情事屬實，相對人名下尚有房屋

      、車輛及投資等財產可供其償還債務，以相對人之收入及

      財產狀況綜核研判，相對人之經濟狀況仍然優於聲請人無

      誤，則本院審酌上情，復參酌聲請人自112年1月1日起至1

      13年3月31日均擔任丙○○之主要照顧者，因此所支出之心

      力非不得評價為扶養費之一部分，本院因認聲請人與相對

      人於上開期間應以1比2之比例分擔為適當，依此計算，相

      對人上開期間每月應負擔之扶養費為13,333元（20,000×2

      /3＝13,333.33，元以下四捨五入），又聲請人既不爭執相

      對人自112年1月起至114年3月止共計26個月之期間負擔未

      成年子女之全民健康保險費用每月1,036元之事實（本院

      卷第210頁），上開由相對人繳納之全民健康保險費用自

      應予以扣除，據此計算，相對人應到期未給付之扶養費為

      173,059元（計算式：13,333×15-1,036×26＝173,059】，

      該部分扶養費既由聲請人代為支出，即係無法律上之原因

      而受有利益，致聲請人支出超逾其法律上應分擔之子女扶

      養費而受有損害，是聲請人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

      求相對人返還其於上開期間代墊之扶養費173,059元，及

      自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14日起（本院卷第

      74頁之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逾

      此範圍部分，尚乏憑據，礙難准許，應予駁回。

（五）承前述，聲請人主張本件應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

      臺北市地區112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數額33,730元，

      命相對人按月給付16,865元。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11

      2年度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所載，以聲請人所住居之臺北市

      地區為基準，平均每人每月之消費性支出金額為33,730元

      ；該年度每戶家庭平均所得收入為1,751,823元，而前開

      財產所得資料所示，兩造於112年度之年收入合計為1,517

      ,940元（計算式：561,183＋956,757＝1,517,940），顯然

      未達前開家庭所得收入平均數額，堪認以其二人之所得無

      法負擔上開平均消費支出之生活水平，自不宜逕以上開平

      均每人月消費支出金額作為計算基礎，而應予適當之酌減

      。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及經濟能力、未成年子女丙○○之需

      要，並加計通貨膨脹因素及考量兩造未來所能取得之收入

      當逐年增加，因認丙○○每月所需扶養費以30,000元計算為

      適當，且聲請人與相對人仍應以1比2之比例分擔丙○○之扶

      養費為公允，據此計算，相對人每月應負擔之扶養費應為

      20,000元（30,000×2/3＝20,000）。至相對人雖辯稱：如

      命其給付每月16,865元之扶養費，恐致相對人無法維持基

      本生活云云。惟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依民法第1084

      條第2項規定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與義務，所謂保護及教

      養之權利義務，固包括扶養在內，惟此與父母依同法第11

      14條第1款所定對於成年之子女（直系血親卑親屬）所負

      之扶養義務，並不相同。前者為生活保持義務，並無須斟

      酌扶養者之扶養能力，身為扶養義務之父母雖無餘力，亦

      應犧牲自己原有生活程度而扶養子女。後者為生活扶助義

      務，其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

      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此觀同法第1119條規定即

      明（最高法院107年度台簡抗字第148號裁定意旨參照）。

      相對人所辯縱令屬實，揆諸前揭說明，亦應犧牲自己原有

      生活程度而扶養子女，故相對人上開所辯，尚難採取。從

      而聲請人請求命相對人自113年8月14日起至丙○○成年為止

      ，按月於每月15日給付扶養費16,865元，洵屬有據，應予

      准許。另為確保丙○○受扶養之權利以維持基本生活不致陷

      於匱乏，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

      第2、4項之規定，酌定相對人對於丙○○之扶養義務如一期

      逾期不履行時，其後之六期均喪失期限利益。　

（六）又110年1月13日修正公布民法第12條關於「滿18歲為成年

      」之規定，自112年1月1日施行。於112年1月1日前滿18歲

      而於同日未滿20歲者，自同日起為成年；於112年1月1日

      未滿20歲者，於同日前依法令、行政處分、法院裁判或契

      約已得享有至20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自同日起，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仍得繼續享有該權利或利益至20歲，亦為

      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第2項、第3項所明定。準此，本

      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夫妻兩願離婚或經裁判離婚，基

      於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有關扶養費之裁判應按月支

      付至子女成年時，而法院裁判時之民法成年年齡為20歲者

      ，其子女之權利不因此次修正調降為18歲而受影響，仍得

      請求給付扶養費至20歲（立法理由參照）(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簡抗字第58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聲請人於113年

      2月27日訴請離婚，並請求酌定親權及命相對人給付未成

      年子女丙○○之扶養費（本院卷第7頁），而聲請人提出本

      件聲請前，民法已修正施行為滿18歲為成年，參酌前開立

      法說明，難認為子女已經依法令、行政處分、法院裁判或

      契約已得享有至20歲之權利或利益，聲請人執此主張自難

      憑採。本件本院裁判時自應適用修正後民法第12條之規定

      ，以未成年子女年滿18歲為其成年之日，併此指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家事第二庭法　官　林妙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苡瑄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親聲字第91號

聲  請  人  乙○○  



相  對  人  甲○○  





非訟代理人  張凱晴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壹拾柒萬叁仟零伍拾玖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相對人應自民國113年8月14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丙○○之扶養費新臺幣壹萬陸仟捌佰陸拾伍元，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六期喪失期限利益。

三、其餘聲請駁回。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及第42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等規定於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之，此觀家事事件法第79條規定即明。本件聲請人乙○○原起訴請求裁判離婚，併請求酌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以及命相對人甲○○自民國111年3月3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新臺幣（下同）2萬元，聲請人嗣於113年4月24日具狀將扶養費部分之聲明變更為「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台幣25萬2975元及自本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相對人應自本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滿20歲之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子女扶養費或家庭生活費用共新台幣16,865元整或法院所認適當之金額，前揭定期給付如有遲誤一期履行，其後十二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本院卷第43頁），核聲請人上開所為請求之變更，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又兩造於114年4月8日在本院就離婚及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部分和解成立（本院案號：113年度婚字第185號），但雙方就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給付扶養費部分則未能達成協議，故就上開部分應改依家事非訟程序審理，先予敘明。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係夫妻，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女、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雙方嗣於114年4月8日在鈞院和解離婚成立，併約定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行使。相對人於婚姻存續期間之111年3月間無故離家，對於未成年子女相關事務不加聞問，更自111年12月間單方解除與托育中心間之托育契約，且不再支付相關費用，導致聲請人須另覓適當之幼兒園。而相對人自112年1月起未再負擔任何子女扶養費，爰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112年度臺北市平均消費數額33,730元作為丙○○每月所需扶養費標準，且由兩造平均分擔計算，相對人每月應負擔16,865元之扶養費，而相對人自112年1月1日起迄113年3月31日止共計15個月期間，累計已到期未支付之扶養費共計為252,975元，未付部分悉數由聲請人代為墊付，聲請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及扶養請求權，請求命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252,975元及給付法定遲延利息，以及命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丙○○將來之扶養費每月16,865元，至丙○○年滿20歲為止等語。綜上，爰聲明：㈠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台幣25萬2975元及自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相對人應自本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滿20歲之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子女扶養費或家庭生活費用共新台幣16,865元整或法院所認適當之金額，前揭定期給付如有遲誤一期履行，其後十二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三、相對人答辯略以：聲請人於婚前即有信用不良無法申請信用卡之情事，似有不明之債務，但其向相對人宣稱債務已全部處理完畢，相對人信以為真才與之結婚，婚後聲請人雖有穩定工作收入，卻未負擔任何家庭生活費用，更時常向相對人索討零用錢，且聲請人父母屢屢對相對人冷言冷語，相對人不堪聲請人及其父母之精神壓迫才會在111年3月間搬回基隆居所居住，期間對於家庭之支持從未中斷，但因聲請人不讓相對人探視丙○○，卻持續要求相對人提供金錢支援，至111年8月間相對人不堪忍受才向聲請人提議離婚，協商期間聲請人曾提議未成年子女由相對人扶養、其每月支付扶養費8千元予相對人，但雙方無法就扶養費事宜達成共識，致協商陷入僵局，相對人雖試圖將丙○○接回照顧，卻遭聲請人拒絕，此後聲請人未主動聯繫相對人，亦未要求相對人負擔任何扶養費用。兩造婚姻存續期間雙方多次為聲請人之財務狀況爭吵，聲請人謊稱其婚前債務已解決，卻不願支出家庭生活費用，隱瞞其花費支出，相對人對於聲請人已無信任，並非相對人不願支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而係相對人不相信聲請人之財務狀況，其是否藉由請求丙○○之扶養費以滿足自己、父母及其前婚所生之子女丁○○之消費支出，亦為相對人疑慮之點。再者，一般3歲幼童之日常需求主要集中在醫療費用、尿布等日用品之支出，該些費用總額相對有限，且現行行動支付工具、電子發票載具發達，付款必定留有相關收據，聲請人自應提出單據佐證何以未成年子女每月需支出33,730元。又聲請人雖援引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第3項規定主張相對人應給付扶養費至丙○○年滿20歲為止，但該項規定係指於112年1月1日前已獲兩造協議或已經法院判決、已得享有至20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而言，但聲請人於113年4月24日始訴請離婚，顯然不符上開規定，故本件聲請人僅得請求相對人扶養未成年子女至18歲甚明。而聲請人於協議離婚時提議由相對人扶養未成年子女時，其每月支付8千元之扶養費，可知聲請人自行推估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每月約1萬6千元，但其如今卻要求相對人負擔近2倍之扶養費用，相對人實無法接受。況聲請人於接受社工訪視時自認其每月花費於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約1萬元，其自認之實際支出數字與其主張代墊扶養費落差極大，實難認定其餘主張代墊扶養費為真正，本件自應以每月1萬元作為子女扶養費之標準。另相對人自112年1月迄今，持續負擔未成年子女之健保費用每月1,036元，可見未成年子女自112年1月至113年3月止每月生活及扶養費合計為11,036元，而健保費用應由父母平均分擔，相對人自112年1月起每月既為聲請人代墊518元之健保費用，此部分應與聲請人主張之代墊扶養費抵銷，依此計算聲請人得請求之代墊扶養費用應為67,230元。此外，相對人月薪約6萬4千元，扣除每月所應繳納之勞、健保、房屋貸款每月1萬8千元、信用貸款每月2萬6千元、車貸每月1萬6千元，幾乎無餘裕可供生活支用，實際經濟狀況不如聲請人有財務上之彈性，而相對人於112年度薪資收入雖為945,620元，但其中本薪佔768,000元，其餘部分則係公司依據公司於該年度營業狀況及員工個人表現發放之獎金，獎金並非固定收入且具有不確定性，無法作為相對人穩定之經濟來源，況相對人目前所負擔之信用貸款，亦係相對人於婚姻存續期間為支應家庭生活費用所不得不負擔，以相對人之資力顯無法負擔112年度臺北市每人月消費支出數額之消費水平，如強命相對人給付該等數額之扶養費，恐致相對人無法維持基本生活，請求鈞院審酌相對人實際經濟能力及負債狀況，並考量未成年子女實際花費大約1萬元等情況，依112年度臺北市每人每用最低生活費19,013元作為本件酌定扶養費之基礎等語。爰聲明：聲請人之聲請駁回。

四、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5條第3項、第1116條之2、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父母之一方若為扶養未成年子女所給付之扶養費用，如逾其原應負擔之部分，則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自可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他方返還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蓋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易言之，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監護權誰屬而受影響，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有扶養義務，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所提供之扶養義務係整體合一，應依父母各自之經濟能力、身分及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對於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故父母應依各自資力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再者，父母之一方若為扶養未成年子女所給付之扶養費用，如逾其原應負擔之部分，則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自可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他方返還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末按，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亦有明文。經查：

（一）聲請人主張兩造原係夫妻，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丙○○（女、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兩造於婚姻存續期間之111年3月間分居，丙○○於分居期間均與聲請人同住，雙方嗣於114年4月8日在本院和解離婚成立，並約定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戶籍謄本、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85號和解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3、212至213頁），自堪信為真正。是相對人雖未擔任親權行使人，依照上開規定，對於丙○○仍負有扶養義務，故本院自得依聲請人之請求，命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丙○○至成年為止之扶養費，並依未成年子女丙○○之實際需要及兩造之經濟能力與身分酌定適當之金額。

（二）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3年3月31日為止之期間均未負擔丙○○之扶養費等情。相對人並不爭執其於上開期間未給付子女扶養費予聲請人之事實，惟以：伊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4年3月31日止之期間每月均有負擔丙○○之健保費用1,036元，本件聲請人並未提出任何單據佐證丙○○每月所需扶養費為33,730元，且聲請人於社工訪視時自認未成年子女丙○○每月支出之生活費約為1萬元，本件應以每月1萬元作為上揭期間聲請人代墊丙○○扶養費計算上之基礎等語置辯。並提出相對人公司網站薪資明細頁面為證。查未成年子女丙○○於上揭期間均與聲請人同住在臺北市地區、由聲請人照顧，則聲請人必為丙○○支出相當之扶養費，惟因扶養子女而支出費用之項目甚為瑣碎，依常情大多未能完全蒐集或留存單據憑證，如強令聲請人一一檢附單據憑證，始能據以核算，事實上即有舉證困難，更與父母扶養子女之本意不符，且依一般經驗法則，丙○○現年為4歲，尚未能獨立自主，生活上仍需仰賴同住家人照料，並有食衣住行育樂等基本生活需求，聲請人既與丙○○同住，則其確實有支出扶養費用，當屬無疑。而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衡以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雖非損害，但其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性質與損害相同，故認應類推適用該條項規定，由本院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始屬公允，先予敘明。

（三）聲請人固請求援引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其中關於臺北市地區112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數額33,730元作為本件丙○○扶養費之參考依據，並認為相對人應負擔每月16,865元之扶養費云云。然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之財產所得資料結果，聲請人於110至112年度之收入各為581,430元、554,281元、561,183元，名下查無財產資料，相對人於110至112年度之收入1,052,722、984,204元、956,757元，名下財產有不動產2筆、車輛2筆、投資1筆，財產總額為689,995元，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8至161頁），且聲請人到庭自陳：我在當品管工程師，1個月薪水3萬5等語；相對人則稱：我是技術支援工程師，1個月薪水6萬到6萬4等語（均見本院卷第130至130頁筆錄）。則聲請人每月薪資僅3萬5千元，以聲請人須扶養自身、丙○○及前婚姻所生子女丁○○之情事，以聲請人收入狀況顯難以供應丙○○該等消費水準之扶養費，自應予以適當之酌減。爰參酌衛生福利部公布之112至113年度臺北市每月最低生活費用分別為19,013元、19,649元，認聲請人於此期間每月所能提供丙○○之扶養費用應以每月2萬元計算為適當。

（四）相對人雖辯稱月薪約6萬4千元，扣除每月所應繳納之勞、健保、房屋貸款每月1萬8千元、信用貸款每月2萬6千元、車貸每月1萬6千元，幾乎無餘裕可供生活支用，實際經濟狀況不如聲請人有財務上之彈性云云。然相對人空言主張上情，俱未舉證以實其說，所稱已難遽信。又縱令相對人主張其有上揭貸款債務之情事屬實，相對人名下尚有房屋、車輛及投資等財產可供其償還債務，以相對人之收入及財產狀況綜核研判，相對人之經濟狀況仍然優於聲請人無誤，則本院審酌上情，復參酌聲請人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3年3月31日均擔任丙○○之主要照顧者，因此所支出之心力非不得評價為扶養費之一部分，本院因認聲請人與相對人於上開期間應以1比2之比例分擔為適當，依此計算，相對人上開期間每月應負擔之扶養費為13,333元（20,000×2/3＝13,333.33，元以下四捨五入），又聲請人既不爭執相對人自112年1月起至114年3月止共計26個月之期間負擔未成年子女之全民健康保險費用每月1,036元之事實（本院卷第210頁），上開由相對人繳納之全民健康保險費用自應予以扣除，據此計算，相對人應到期未給付之扶養費為173,059元（計算式：13,333×15-1,036×26＝173,059】，該部分扶養費既由聲請人代為支出，即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聲請人支出超逾其法律上應分擔之子女扶養費而受有損害，是聲請人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返還其於上開期間代墊之扶養費173,059元，及自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14日起（本院卷第74頁之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逾此範圍部分，尚乏憑據，礙難准許，應予駁回。

（五）承前述，聲請人主張本件應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臺北市地區112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數額33,730元，命相對人按月給付16,865元。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112年度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所載，以聲請人所住居之臺北市地區為基準，平均每人每月之消費性支出金額為33,730元；該年度每戶家庭平均所得收入為1,751,823元，而前開財產所得資料所示，兩造於112年度之年收入合計為1,517,940元（計算式：561,183＋956,757＝1,517,940），顯然未達前開家庭所得收入平均數額，堪認以其二人之所得無法負擔上開平均消費支出之生活水平，自不宜逕以上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金額作為計算基礎，而應予適當之酌減。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及經濟能力、未成年子女丙○○之需要，並加計通貨膨脹因素及考量兩造未來所能取得之收入當逐年增加，因認丙○○每月所需扶養費以30,000元計算為適當，且聲請人與相對人仍應以1比2之比例分擔丙○○之扶養費為公允，據此計算，相對人每月應負擔之扶養費應為20,000元（30,000×2/3＝20,000）。至相對人雖辯稱：如命其給付每月16,865元之扶養費，恐致相對人無法維持基本生活云云。惟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依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與義務，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固包括扶養在內，惟此與父母依同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對於成年之子女（直系血親卑親屬）所負之扶養義務，並不相同。前者為生活保持義務，並無須斟酌扶養者之扶養能力，身為扶養義務之父母雖無餘力，亦應犧牲自己原有生活程度而扶養子女。後者為生活扶助義務，其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此觀同法第1119條規定即明（最高法院107年度台簡抗字第148號裁定意旨參照）。相對人所辯縱令屬實，揆諸前揭說明，亦應犧牲自己原有生活程度而扶養子女，故相對人上開所辯，尚難採取。從而聲請人請求命相對人自113年8月14日起至丙○○成年為止，按月於每月15日給付扶養費16,865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另為確保丙○○受扶養之權利以維持基本生活不致陷於匱乏，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2、4項之規定，酌定相對人對於丙○○之扶養義務如一期逾期不履行時，其後之六期均喪失期限利益。　

（六）又110年1月13日修正公布民法第12條關於「滿18歲為成年」之規定，自112年1月1日施行。於112年1月1日前滿18歲而於同日未滿20歲者，自同日起為成年；於112年1月1日未滿20歲者，於同日前依法令、行政處分、法院裁判或契約已得享有至20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自同日起，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仍得繼續享有該權利或利益至20歲，亦為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第2項、第3項所明定。準此，本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夫妻兩願離婚或經裁判離婚，基於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有關扶養費之裁判應按月支付至子女成年時，而法院裁判時之民法成年年齡為20歲者，其子女之權利不因此次修正調降為18歲而受影響，仍得請求給付扶養費至20歲（立法理由參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簡抗字第58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聲請人於113年2月27日訴請離婚，並請求酌定親權及命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本院卷第7頁），而聲請人提出本件聲請前，民法已修正施行為滿18歲為成年，參酌前開立法說明，難認為子女已經依法令、行政處分、法院裁判或契約已得享有至20歲之權利或利益，聲請人執此主張自難憑採。本件本院裁判時自應適用修正後民法第12條之規定，以未成年子女年滿18歲為其成年之日，併此指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家事第二庭法　官　林妙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苡瑄



